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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

十一月十二日來信收悉。關於信上所提各點，現回應如下：

(a) 一般意見

就我們所知，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包括：

(i) 18歲以上的男性原居民可根據小型屋宇政策，興建小型屋宇；
(ii) 在《憲報》公布的墳場以外的認可範圍(通常是山坡)進行殮葬；
(iii) 獲豁免繳交地租；
(iv) 獲豁免繳交差餉。

除此之外，相信新界原居民應無其他合法傳統權益。不過，我們不能

保證以上所列的權益並無遺漏。

(b) 第 5(3)條

第 5(3)條訂明：

〝現有鄉村的居民代表的職能為代表該村的居民就該村的事務反映

意見。居民代表不得處理任何與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有關的事

務。〞

我們認為，如果村代表在公開論壇上代表該村的居民，就關乎原居民

合法傳統權益的事務表達意見，他只是就該村的事務〝反映意見〞。

關於《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5(3)條條文，除了原有字



－2－

句〝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外，我們不擬再在條文中加入〝傳統生

活方式〞，因為〝原居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可能與〝現有

鄉村的傳統生活方式〞重疊，要清楚區分兩者並不切實可行。

(c) 第 14(f)和第 16(e)條

我們認為，條文採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會更恰當。我們

會請政制事務局考慮其他選舉法例的類似條文。

(d) 第 62(3)條

鄉事委員會幹事的選舉安排，已在有關的鄉事委員會章程內訂明。這

類安排純屬行政措施，並非法定。

第 60(1)條訂明，鄉事委員會的章程須按照條例草案第 8 部解釋，當
中包括第 62(3)條在內。

鄉事委員會幹事的選舉安排如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的規

定，有關選舉便已違憲(第 60(1)條)。政府將不會承認所選出的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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